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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加強學校菸害防制，維護教職員生健康，特訂定「元智大學菸害防制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依據「菸害防制法」修訂，學校全面禁止吸菸、提升禁菸年齡至 20 歲等規範及

學校相關責任。本校合作廠商合約亦應明列遵守「菸害防制法」，校外人士入本

校者需依據菸害防制法規定如違反依菸害防制法處理。 

第三條 學校全面禁止販賣或供應與宣傳菸品（含加熱菸、電子煙）。

第四條 學校禁菸場所之規定： 

校園室內、外場所全面禁止吸菸（含加熱菸、電子煙），校門口及各建築物所有

出入口處設置明顯禁菸標誌，落實校園內全面禁菸規範。 

第五條 校園禁菸共同推動防治工作，業務權責分工如下： 

一、衛教宣導：衛保組、人事室、環安衛中心、課外活動組、全球處、總務處等

行政單位及各教學單位。 

二、環境營造：總務處、學務處、環安衛中心。 

三、禁菸教育輔導：衛保組、生輔組、諮就組等單位及導師、護理師等人員。 

四、校園巡查：警衛隊、校安中心、生輔組、宿服組等單位。 

五、菸害通報窗口：環安衛中心、校安中心、生輔組、衛保組、警衛隊、宿服組等

單位。 

六、違規人員懲處：人事室、生輔組、宿服組、總務處等單位。 

七、課程教學：教務處、通識教學部、學務處等單位。 

第六條 於禁菸場所吸菸者，各單位、場所負責人或本校教職員生均有責任勸阻校內違規

吸菸者。 

第七條 人事室及學務處分別辦理教職員工與學生之菸害防制教育及宣導，並提供戒菸

諮詢服務，各單位應負責聯繫相關廠商及入校洽公之外賓宣導本校之菸害防制規

定。 

 第八條 校內違反本辦法者，處理程下： 

一、 通報人應負舉證之責任並填寫「元智大學判定違反菸害防制辦法告發通報表」

（如附表），表件請繳交至環安衛中心，分案至業管單位（人事室、教務處、

學務處）協助人員辨識。 

 



二、基於學校教育立場，實施戒菸輔導、關懷諮詢等，並提供戒菸資源，協助學

生建立無菸健康行為。 

三、經查獲違規吸菸者，若為初犯學生則轉送學務處衛保組進行戒菸教育，若不

配合戒菸教育或再次違規吸菸者，由學務處衛保組轉送生輔組，依《元智

大學學生紀律規範與處理程序實施辦法》檢附相關佐證資料，提請學生評

議委員會審議。其他身分（含教職員工、校外人士及廠商）若經勸阻仍不

配合，則依法逕行函送衛生局裁罰。 

 第九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元智大學校園禁菸共同推動防治工作，業務權責分工說明 

編號 工作項目 分工 說明 

一 衛教宣導 

衛保組、人事室、環安衛中

心、課外活動組、全球處、

總務處等行政單位及各教學

單位 

對於各類人員以不同面向辦理，

例如人事室提供教職員宣導資

料、全球處運用相關管道向境外

生宣導規範、協請科系導師轉知

所屬學生。 

二 環境營造 
總務處、學務處、環安衛中

心 

規劃撒除吸菸區、校門入口處設

置禁菸標示等。 

三 戒菸教育輔導 

衛保組、生輔組、諮就組等

單位及導師、護理師等人員 

辦理戒菸輔導、開設多元戒菸課

程，提供或轉介醫療院所、衛生

單位資源。 

四 校園巡查 
校安中心、生輔組、宿服組

等單位 

辦理校園巡查，勤阻、糾舉違規

吸菸者。 

五 菸害通報窗口 

環安衛中心、校安中心、生

輔組、衛保組、警衛隊、宿

服組等單位 

提供師生反映菸害問題之管道,即

時處理違規事件。 

六 違規人員懲處 
人事室、生輔組、宿服組、

總務處等單位 

對於違規吸菸人員，依其身分及

對應之校內規定辦理。 

七 課程教學 

教務處、通識教學部、學務

處等單位 

將校園禁菸、菸品危害與戒菸等

議題融入專業課程或通識課程教

學；針對學生校外實習單位，宣

導禁菸年齡提升至 20歲及避免遞

菸行為。 

 

 

 

 

 

 

 

 



元智大學違反菸害防制辦法告發通報表 

Yuan Ze University Reporting Form for Violations of Tobacco Hazards 

Prevention Regulations 

姓名 

Name 
 

類別 

Type 

□ 學生Student 

□ 教職員Faculty and Staff 

□ 校外人士Outsiders 

系級 

Department Level 
 

學號 

Student ID 
 

電話 

Phone Number 
 

日期 

Date 

  年   月   日 

  Year/Month/Day 

違規經過 

Violation 

Description 

違規時間 

Violation Time 

時      分 

Hour/Minute 

違規地點 

Violation Location 
 

違規悔悟/悔意 

Violation Remorse 
 

違規人簽名 

Violator Sign 
 

備註 

一、違規吸菸者若為教職員工、校外人士、廠商，表件請繳交至環安衛

中心，分案辦理。(請填寫姓名及電話/分機) 

1. For faculty, staff, visitors, or contractors found violating smoking 

regulations, submit the form to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Center for further processing. (Include 

contact info). 

二、違規吸菸者若為學生，表件請繳交至學務處衛保組，分案處理。 

2. For students found violating smoking regulations, submit the form to the 

Sanitary and Health Care Section for further processing. 

 

送件單位：                                                  通報人： 

115.03.27 修訂

Revision 


